
機關單位名稱：澎湖縣  社區發展協會接受衛生福利部運用長照服務發展基金

補助辦理長照十年計畫      2.0      經費支出憑證簿   

會計年度：   年度 計畫編號：

計畫項目：    年度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

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核准日期及文號：中華民國   年 月  日；社家老字第         

號
補助經費新臺幣（大寫）：壹拾  萬  仟  佰  拾元

原始憑證共    張，計新臺幣：                  元

在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經費項下報支數

計新臺幣（大寫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元 

繳回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賸餘經費新臺幣（大寫）：

經費孳息金額新臺幣（大寫）：零

其他收入金額新臺幣（大寫）： 

機關（單位）審核簽章

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

縣(市)政府、直轄市政府社會局

業務單位

會計單位

機關長官

鄉(市)公所 業務單位

會計單位

機關長官

接受補助單位 業務單位

會計單位

單位負責人

填表說明：請各接受補助機關（單位）於計畫執行完畢後，連同「經費支出明細表」﹑「支出原

始憑證」依序裝訂。附件十二



單位名稱：澎湖縣     社區發展協會接受衛生福利部運用長照服務發展基金補

助辦理長照十年計畫      2.0      經費支出憑證簿

會計年度：   年度

計畫項目：   年度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

澎湖縣政府核准日期及文號：     年   月   日府社福字第           號

補助經費新臺幣（大寫）：   萬     元

原始憑證共    張，計新臺幣：            元

在縣政府補助經費項下報支數
計新台幣:               元

繳回澎湖縣政府賸餘經費新臺幣（大寫）： 

機關（單位）審核簽章

縣(市)政府、直轄市政府社會局 業務單位

會計單位

機關長官

鄉(市)公所 業務單位

會計單位

機關長官

接受補助單位 業務單位

會計單位

單位負責人

填表說明：請各接受補助機關（單位）於計畫執行完畢後，連同「經費支出明細表」﹑「支出原

始憑證」依序裝訂。



受補助單位：          社區發展協會  接受衛生福利部運用長照服務發展基

金補助辦理長照十年計畫      2.0      補助經費支出明細表

會計年度：   年 補助計畫編號：    字第     號補助計畫名稱：

支 出 日 期摘 要原 始 憑

證 編 號

金　　　額（新臺幣）

年 月 日 十

億

億 千

萬

百

萬

十

萬

萬 千 百 十 元

合 計 ＄

 

填表說明：

1.請依原始憑證編號順序填列。

2.如接受二個以上政府機關補助者，應列明各機關補助項目及金額

澎湖縣        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巷弄長照站設備費支出明細表

編號 申請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

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總       計

澎湖縣        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巷弄長照站經費支出黏貼憑證

憑證編號 預 算 科 目 金    額 用 途 說 明

（ 具 體 說 明 ）百
萬

十
萬

萬 千 百 十 元 角 分

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憑---證---黏---貼---處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澎湖縣        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巷弄長照站志工交通費印領清冊

編號 姓名 性別 出  生
年月日

身份證
字號

住            址 關懷
訪視
案次

訪問
日數

單價 實領
金額

簽章

1

經手人 會 計 出 納 單位主管



日期:

2

日期:

3

日期:

4

日期:

5

日期:

6

日期:

7

日期:

8

日期:

9

日期:

10

日期:

合              計 共次 共

日

元

製表人：    會計：   出納：    單位主管：



澎湖縣       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巷弄長照站照顧服務員薪資印領清冊

編
號

姓名 請領
月份

出生
日期

身份證字號 住            址 月薪 勞保費 健保費 勞退金 實領
金額

請領補
助金額

簽章

雇主
負擔

個人
自付

雇主
負擔

個人
自付

雇主
負擔

個人
自付

1

備註：

1.請檢附簽到簿

2.實領金額 = 月薪-(勞保費個人自付 + 健保費個人自付 + 勞退金個人自付 )

3.請領補助金額 = 月薪 + 勞保費雇主負擔 + 健保費雇主負擔 + 勞退金雇主負擔

4.請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

製表人：        會計：       出納：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



澎湖縣       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巷弄長照站儲備人力薪資印領清冊

編
號

姓名 請領
月份

出生
日期

身份證字號 住址 值班
時數

單價 總額 勞保費 健保費 勞退金 實領
金額

請領補
助金額

簽章

雇主
負擔

各人
自付

雇主
負擔

各人
自付

雇主
負擔

各人
自付

1

2

3

合計

備註：

1.請檢附簽到簿

2.實領金額 = 月薪-(勞保費個人自付 + 健保費個人自付 +勞退金個人自付)

3.請領補助金額 =月薪 + 勞保費雇主負擔 + 健保費雇主負擔 + 勞退金雇主負擔

4.請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

製表人：          會計：        出納：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




